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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

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

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
桂财采〔2020〕39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
开发办公室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

印发《广西农业扶贫馆（电子卖场）
建设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、市）财政局、扶贫办、农业农村局，区直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

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29 号）和《财政部 国

务院扶贫办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》（财库

〔2019〕27 号）有关要求，参照《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 中华全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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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发〈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实施方

案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41 号），我们制定了《广西农业扶贫

馆（电子卖场）建设实施方案》。现将方案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实际情况，认真贯彻实施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

财 政 厅 扶贫开发办公室 农业农村厅

2020 年 7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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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农业扶贫馆（电子卖场）建设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

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29 号）《财政部 国务

院扶贫办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》（财库

〔2019〕27 号）有关要求，参照《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 中华全

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发〈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实施方

案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41 号），进一步运用政府采购政策功

能，鼓励动员各级预算单位等购买贫困地区（包括国定贫困县及

区定贫困县等贫困地区）农副产品，实施精准消费扶贫，助力打

赢脱贫攻坚战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 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坚持

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，坚持政府引导、社会参与、市场运

作、互利共赢原则，围绕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长远发展，

以贫困县（包括国家级贫困县及自治区级贫困县，下同）为重点，

以促进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销售、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为目标，运

用政府采购政策鼓励动员各级预算单位等通过优先采购、预留采

购份额方式，采购贫困县农副产品及服务，助力脱贫攻坚。

二、 工作目标

自治区财政厅在广西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平台基础上搭建广

西农业扶贫馆（电子卖场），为我区贫困县的农副产品供应商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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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平台，鼓励各级预算单位食堂及工会等在广西农业扶贫馆（电

子卖场）采购农副产品,以促进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销售、建档立

卡贫困户增收为目标，为广西脱贫攻坚贡献力量。

三、实施原则

（一）政府引导。按照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开

展消费扶贫的政策精神搭建广西农业扶贫馆（电子卖场），建立

相关部门横向协作、省市县上下联动机制。加大政策支持力度，

鼓励各级采购单位优先采购。

（二）市场化运作。广西农业扶贫馆（电子卖场）由政采云

公司开发建设，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：

1.农副产品上架。前期每个贫困县相关部门推荐一家具备一

定专业资质和电商能力的综合代理商，负责农产品收购、质量控

制、仓储配送、资金结算、交易纠纷处理等事项。后续政采云平

台可通过市场方式引入其他综合代理商，丰富供采双方选择，促

进馆内生态发展。综合代理商应承诺直接从扶持地区的农民或农

业经济组织采购，防止过多环节挤占农民利润。具备电商能力的

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和农业开发企业等农产品生产商也可以不

通过代理商，按政采云平台运营规则自行上架和销售农副产品。

供应商在广西农业扶贫馆（电子卖场）上架的农副产品中，经过

自治区审核认证的扶贫产品不得低于 50%，并有“广西扶贫产品”

标识。

2.价格确定。广西农业扶贫馆（电子卖场）农副产品价格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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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供需关系确定。入驻供应商应当承诺在广西农业扶贫馆（电

子卖场）销售的农产品价格不高于一般市场价，收购价不低于当

地农副产品的市场收购价格。采购单位在广西农业扶贫馆（电子

卖场）自主议价和择优下单购买。农副产品质量应接受当地市场

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（三）食品安全联合监管。农副产品生产商或综合代理商是

农副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责任主体。相关部门、单位根据各自

职责监督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相关制度规范的落实，政采云平台

建立广西农业扶贫馆（电子卖场）农产品交易过程跟踪追溯机制，

共同保障食品安全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搭建广西农业扶贫馆（电子卖场）。

在广西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平台基础上搭建广西农业扶贫馆

（电子卖场），为我区贫困县的农副产品供应商搭建网络销售平

台，鼓励各级预算单位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。［牵头单位：自

治区财政厅，配合单位:自治区农业农村厅、扶贫办、供销社，

完成时限：2020 年 7 月 30 日］

（二）推荐综合供应商。

每个贫困县推荐一家综合供应商，负责农产品收购、质量控

制、仓储配送、资金结算、交易纠纷处理等。各贫困县推荐的综

合代理商应当承诺直接从本县的农民或农民合作组织直接采购,

防止过多环节挤占利润,农民没有得到真正实惠。［牵头单位：



—6—

自治区农业农村厅，配合单位:自治区扶贫办、供销社，完成时

限：2020 年 7 月 30 日］

（三）供应商入驻审核及产品上架审核。

推荐的供应商通过政采云平台进行注册，由自治区政府采购

中心对入驻供应商进行审核、公示，最终成为平台正式供应商。

入驻后，供应商发起产品上架并提交审核，由自治区政府采购中

心根据贫困县扶贫产品名录，对产品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即

可参与交易，相关产品标识“扶贫”。［牵头单位：自治区政府

采购中心，完成时限：持续推进］

（四）组织引导各级预算单位购买贫困地区农副产品。

各级财政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引导各级预算单位购买贫困地

区农副产品。2020 年在确保完成国家扶贫 832 平台既定预留比例

的基础上，按不低于 5%份额更多地采购广西农业扶贫馆（电子卖

场）农副产品。以后年度在确保完成国家扶贫 832 平台既定预留

比例的基础上，按不低于 10%份额更多地采购广西农业扶贫馆（电

子卖场）农副产品。［牵头单位：自治区财政厅、各市、县（区、

市）财政局，责任单位：各级预算单位，完成时限：持续推进］

（五）分步实施。

1.部分地区先行上线。54 个贫困县（包括国定贫困县及区定

贫困县）的先行上线，区本级及 54 个贫困县所属级次的各预算

单位可进入广西农业扶贫馆（电子卖场）采购 54 个贫困县的农

副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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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全面上线。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向全区推广。其他

非贫困县根据实际需要自行决定是否上线广西农业扶贫馆（电子

卖场）。

五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

在自治区财政厅、农业农村厅、扶贫办、供销社、政府采购

中心的统筹协调下，建立部门协作和省市县联动的工作机制。自

治区财政厅牵头组织广西农业扶贫馆（电子卖场）的搭建和推广

运用工作，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分工各司其职，加强协作配合。各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要高度重视消费扶贫工作，具体落实广西农业

扶贫馆（电子卖场）在本地区的运用实施，共同推进消费扶贫深

入开展。

（二）加强政策支持。

加大政策支持力度，鼓励采用优先采购、预留采购份额方式

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。各级采购单位采购农副产品的，同等条

件下优先采购贫困县农副产品。各级主管部门要做好统筹协调，

确定并预留本部门各采购单位食堂采购农副产品总额的一定比

例定向采购贫困县农副产品。各采购单位要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

确定预留比例，购买农副产品时要遵循就近、经济的原则，注重

扶贫实际效果。各相关部门要采取措施减轻广西农业扶贫馆（电

子卖场）农副产品生产商和代理商的负担，及时协调解决有关问

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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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监督指导。

自治区财政厅将视情况不定期对各预算单位采购贫困地区

农副产品、有关市县推进政府采购支持脱贫攻坚、供应商带贫益

贫等情况进行通报。对工作积极、成效明显的预算单位和市县，

予以通报表扬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

加大对设立广西农业扶贫馆（电子卖场），开展消费扶贫工

作的宣传报道力度，及时总结和推广相关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，

在全社会培育消费扶贫奉献爱心的理念和营造参与消费扶贫的

良好氛围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20 年 7月 22 日印发


